
问：
冯某在一家咨询公司工

作， 公司没有给他办理基本
医疗保险 。 2018年9月 ， 冯
某因突发阑尾炎住院治疗，
共花医疗费3000多元。 后来
冯某听人说， 法律规定公司
和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
患病治疗的医疗费可以从基
本医疗保险报销一部分。 那
么， 像冯某这样， 由于公司
的原因没有参加基本医疗，
后来患病治疗的医疗费应怎
样报销， 是否可以向公司主
张呢？

答：
依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 及 《国务院关于

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决定》 的规定， 用人
单位及其职工必须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 这是由医疗保险
的强制性所决定的。 由于用
人单位的原因致使职工不能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 致使
职工患病无法享有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的， 由用人单位承
担赔偿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
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的医疗费用的责任。

本案中， 正是由于公司
的原因致使冯某无法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 所花的医疗
费无法从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报销的， 冯某可以向公司
主张赔偿因患病治疗的医
疗费。

李德勇 律师

【基本案情】

老栗说的这件事发生在5年
前 。 此前的2009年至2012年间 ，
范某一直以河北省邯郸市一家劳
务公司的名义， 在北京承接建筑
安装工程。

老栗等农民工参建的工程是
范某承包的。 此后， 他又将部分
工程交由包工头张某、 赵某、 代
某等11人。 在施工期间， 范某收
取承包费用后逃匿， 拖欠老栗等
96名农民工工资总额95万余元。

由于范某曾在劳动监察大队
承诺如期支付工资， 他逃跑后工
人们于2013年2月1日找到劳动监
察大队， 要求说明情况、 兑现承
诺。 2014年1月17日 ， 范某经检
察院批准被逮捕。 同年9月26日，
检察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
其提起公诉。

“这在当时是北京市首例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 老栗说 ，
法院庭审主要围绕拖欠工资、 主
观恶性、 拖欠数额等方面进行辩
论。 经过整整一天的庭审， 法院
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范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 ， 但证人证言存在疑
点， 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无法确定范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的具体数额。 因指控范某犯罪的
证据不足， 法院认定罪名不能成
立， 判决范某无罪。 2015年6月5
日， 范某被释放。

老栗等人不服， 向检察院提
交 《抗诉申请书 》 并被采纳 。
2016年12月23日， 上级法院裁定
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

本案在2017年度历经5次庭
审仍未作出判决。 2018年5月29
日， 法院第6次开庭时， 法官决

定逮捕范某并由公安机关当庭执
行。 同年6月19日， 法院对范某
作出有罪判决， 认定犯罪数额95
万余元， 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8个月。

【律师说法】

参与本案审理并为农民工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北京致诚农民
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霍薇律
师说，本案历经4年，通过精准化
的办案思路使此前被宣告无罪的
被告人依法被判处实刑， 既有力
地惩治了犯罪， 又使数十名农民
工近百万元的血汗钱得到判决确
认， 充分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合法
权益，实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就本案而言 ， 为何同一被
告、 同一案情、 同一法院， 前后
两次的判决结果会截然相反呢？
这需要从拖欠工资如何入罪的渊
源谈起。

拖欠工资为何入罪？

霍律师说， 在日常生活中经
常遇到老板或公司拖欠劳动者工
资的现象。 而劳动者讨要工钱的
方式方法有很多， 最好的办法当
然是通过法律程序， 比如申请劳
动仲裁， 仲裁裁决是可以强制执
行的， 这是最简单、 最常用， 也
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不过， 在人们的印象中， 拖
欠工资实质是一种欠债， 是一个
民事问题， 矛盾最激化时可以到
法院起诉， 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就
可以要回来了。 因此， 认为没有
必要将其上升为刑事犯罪。

然而， 随着情况的不断发展
变化， 有些企业或个人经常以转

移财产、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 或者有能力支
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
数额较大， 虽经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支付仍不支付。 于是， 在刑法
上制定了制约这一行为的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

如何确定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

霍律师说 ， 《刑法修正案
(八 )》 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
这是我国1997年后最大规模的一
次刑法修改。 为进一步强化刑法
对民生的保护， 将拒不支付劳动
者报酬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列入其中。

为统一司法适用，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
了 《关于执行 〈刑法〉 确定罪名
的补充规定 (五)》。 该司法解释
将恶意欠薪的罪名正式确定为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该罪的
认定标准如下：

一是明确表示拒不作为的，
应当然地认定为故意拖欠。 包括
无正当理由拖欠， 不论是否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二是虽表示应当支付， 但不
断为不支付找借口的， 应认定故
意拖欠。如无正当理由转移财产，
造成无支付能力假象的。 这种行
为还包括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或
指使发放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工作
人员逃匿，造成无法支付的假象，
或者非法克扣工资或罚款等。

三是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或者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以
限期整改指令书、 行政处理决定
书等文书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后， 在指定的期限内仍不支

付的 ， 应当认定为 《刑法 》 第
276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 “经政
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如
何处置？

《刑法》 第276条之一规定：
以转移财产、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
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
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 处3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霍律师说， 单位犯此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
两款行为，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013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规定：劳动者应得的劳
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
贴、 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及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以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为目的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 “以转移财产 、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 ”： 1.隐匿财产 、 恶意清
偿、 虚构债务、 虚假破产、 虚假
倒闭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 处分
财产的； 2.逃跑、 藏匿的； 3.隐
匿、 销毁或者篡改账目、 职工名
册、 工资支付记录、 考勤记录等

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材料的； 4.以
其他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

在欠薪数额上，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 “数额较
大”： 1.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3个
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5000
元至2万元以上的 ； 2.拒不支付
10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
额累计在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

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
认定为 “造成严重后果 ”： 1.造
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 被扶
养人、 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 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
治或者失学的； 2.对要求支付劳
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
行暴力威胁的； 3.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的。

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尚未造
成严重后果， 在刑事立案前支付
劳动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的， 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 在
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 ，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 ，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
罚； 在一审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的， 可以从轻处罚。 对于免
除刑事处罚的， 可以根据案件的
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 责令具结
悔过或者赔礼道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造成严重
后果 ， 但在宣判前支付劳动报
酬 ，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 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单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构
成犯罪的， 依照个人犯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
罚， 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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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后违法建筑被拆除的损失由谁承担？

案情简介：
陈某租了马某一栋房屋开旅

馆， 两者合同约定， 租赁期为10
年， 陈某在这期间并未提出检查
房产证， 没想到， 2018年该处房
屋的属地政府突然下达拆除通
知 ， 因马某的房屋属于违法建
筑 。 陈某要求马某赔偿相应损
失， 并拒付租金， 马某不同意赔
偿陈某要求的赔偿数额， 并要求
陈某支付相应的租金。 为此， 马
某来到南邵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法律分析：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二条的规定， 出租人就未取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或 者 未

按 照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
定 建 设 的 房 屋 与 承 租 人 订 立
的 合 同无效 。 马某的房屋是违
法建筑， 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因此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无效。

同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合同
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
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
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
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
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五条规定： 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
标准支付房屋占有费的， 人民法
院一般应予支持 。 依照马某所

述， 其与陈某在签订合同时， 并
未告知陈某向其出租的房屋属于
违法建筑的重要事实， 属于过错
一方， 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应
由马某承担。 但陈某在签订租赁
合同时， 没有提出查看房产证等
证明材料的要求， 未尽到对房屋
权属的核对义务， 是导致损失发
生的次要原因， 也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陈某则向马某支付使用房
屋期间的合理费用。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恶恶意意欠欠薪薪，，
哪哪种种情情况况构构成成刑刑事事犯犯罪罪？？

1月26日，在京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老栗告诉记者：拖欠他们96名农民工的老板范某被
关起来了。

“这次是真的关了！不像上次，关了一段时间，又被法院放了。”老栗说：“范某被判的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期是1年8个月。 要是不好好改造，恐怕不会提前出来。 ”

单位没给职工缴医保，
职工医疗费如何支付？


